
李海明：
本院受理原告姚志芳

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（2015）赵民初字第
00483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范
庄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董和平、李风彬：
本院受理原告赵县信

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
告 董 和 平 、李 风 彬 民 间 借
贷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(2015) 赵 民 二 初 字 第 00276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方自
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高欣：
本院受理原告马云龙

诉 高 欣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现
依 法 向 你 送 达 (2016) 冀
0133 民 初 字 第 376 号 起 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 知 书 、合 议 庭 人 员 通 知
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、民 事 裁
定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
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。 并 定
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 ( 遇 节 假 日 顺 延) 在
本 院 民 三 庭 公 开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贾庆锁：
本院依法受理原告马

胜春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
责 任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
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
及 开 庭 传 票 、司 法 公 开 通
知书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
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
内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
期满后的 30 日内。并定于
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
9 时 ( 遇 节 假 日 顺 延) 在 本
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孙增辉、刘英彩：
本院受理原告郝立彩

诉 孙 增 辉 、刘 英 彩 民 间 借
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
送 达 (2014) 赵 民 一 初 字 第
0029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限
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 院 民 三 庭 领 取 判 决 书 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
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共 二 份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时江辉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培芝

与被告时江辉民间借贷纠
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
(2015) 赵 民 一 初 字 第 00808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
三 庭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
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 及 副 本 共 二 份 ，上 诉 于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清河县华章锅炉安装处：
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杨

建军等与你方财产损害赔
偿 纠 纷 系 列 案 件 ，已 审 理
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
达(2016)冀 05 民终 760 号、
(2016) 冀 05 民 终 761 号 、
(2016) 冀 05 民 终 764 号 、
(2016) 冀 05 民 终 765 号 、
(2016)冀 05 民终 766 号民事
裁 定 书 ，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裁 定 书 。 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，以 上 民 事 裁 定 书 即 发
生法律效力。
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
民法院

我单位将抵押人冯靖
凯 ，他 项 权 利 人 石 家 庄 市
鹿 泉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，
他项权证号为 20090320 号
他 项 权 证 不 慎 丢 失 ，特 此
声明作废。

石家庄市鹿泉农村信
用合作联社

武剑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，证号为 053665，特此声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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